附件1
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及其他供应商无利害关系声明

上海市保健医疗中心：
我公司声明在上海市保健医疗中心2026年度外住宿酒店项目采购活动中，与招标人员及直接相关人员无利害关系，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：“（1）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加投标。（2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。违反前两款规定的，相关投标均无效。”
特此声明！
如果以上声明不真实，我方承担虚假投标（响应）的责任，中标（成交）无效，并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接受处罚。


声明人：（投标人名称）
企业法人或授权代表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日期：
 















附件2
外住宿酒店项目遴选评议书
	供应商
	
	遴选时间
	年  月  日

	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评委情况
	姓名
	
	职务
	
	部门
	

	
	联系电话
	

	评估项目
	评估等级
	简要述评

	
	优
	良
	中
	合格
	不合格
	

	酒店环境、距离（20分）
	
	
	
	
	
	

	餐饮质量（20分）
	
	
	
	
	
	

	酒店前台、客房服务质量（20分）
	
	
	
	
	
	

	联系专员服务水平
（20分）
	
	
	
	
	
	

	资质情况（20）
	
	
	
	
	
	

	总分
	
	
	
	
	
	

	评委
（签字）
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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